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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国有资产专项报告

[bookmark: OLE_LINK2]根据《关于报送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通知》工作要求，现就额敏县2024年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汇报如下：
一、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总体情况
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动物资源、湿地资源、草资源等。
（一）土地资源基本情况
额敏县总面积为669016.6977公顷（不含兵团）。耕地面积为132933.0250公顷（国有44424.6747公顷）；园地面积为343.4560公顷（国有272.7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为315.2288公顷（国有244.8329公顷）；工矿用地为1256.6097公顷（国有1081.2483公顷），住宅用地为5179.8799公顷（国有2752.7092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79.7393公顷（国有293.0878公顷），特殊用地为763.8233公顷（国有708.912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6085.4003公顷（国有4581.2086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5279.2524公顷（国有4738.5092公顷）；其他土地面积为1036.4936公顷（国有896.0984公顷）。
（二）森林资源基本情况
林地面积为76678.9411公顷（国有70483.9218公顷）；草地面积为434260.21公顷（国有430707.8608公顷）。
（三）矿产资源基本情况。额敏县矿山企业7家，其中：炭质泥岩矿2家（停产）、砂岩矿2家（停产）、砖瓦用粘土矿2家（生产），建筑用砂矿1家（生产）。保有推断资源量：两条煤层位于喇嘛昭乡一带，储量达数亿吨。
（四）湿地资源基本情况。湿地面积为4304.6383公顷（国有4224.2022公顷）。
二、国有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及成效
（一）加强国有土地资源管理。有序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施。启动11个乡镇、116个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着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结合县政府印发的《关于妥善处理房屋和土地登记遗留问题的实施方案》，2024年解决2个小区1382余户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二）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完成退化林修复造林任务13600亩，县乡村三级巡林发现并解决问题2790次，设立林长制公示牌185块，积极组织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演练，森林火灾年均受害率控制在0.8‰以下，未发生大的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成灾率控制在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检验率达到100%。
（三）强化矿产资源管理。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矿山企业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监管账户3家，督促矿山企业边开采边治理。加强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越界开采严肃立案查处。积极为工程建设项目单位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23件。
（四）加强草原资源管理。做好草蓄平衡工作，与18家单位、27个村队、7955户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设立草蓄平衡宣传标识牌5个，将减畜任务落到实处。做好征占用工作，2024年共办理草原征占用35宗（其中县级审批18宗，地区审批17宗）。做好草原图斑核查工作，现已完成内业工作。做好病虫鼠害普查防治工作，完成虫害防治面积35万亩。做好动态监测、返青监测等日常监测工作，完成各项目区草场鉴定69个。
三、国有自然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2024年，虽然我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目前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生态文明思想认识还需深化，绿色发展理念不够到位。部分区域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利用还没有做到与生态环保一同谋划、一起部署、一体推进，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统一管护不相适应。
（二）自然资源资产监管还较薄弱，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还需健全。自然资源违法用地屡禁不止，如群众耕地保护法律意识不强，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造成违法占用耕地建房。批而未供面积较大，大部分表现为未供即用，进一步处置困难。
（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现状越来越明显，因生态保护红线，水利管理范围线等因素影响，耕地后备资源稀缺，矿产一线监测点和监测人员不足能力不强，还有待进一步有效推进矿产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完善规划编制，强化自然资源保护
根据自然资源厅、地区局关于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修改要求，及时跟踪对接，进一步修改完善成果，按照上级确定的时间节点完成规划编制、审查、报批工作。抓紧时间推进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积极指导有条件村庄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加大存量土地处置力度。做好额敏县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条件建设区调整工作。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做好建设项目及招商引资项目用地保障工作。
（三）坚持节约集约，有效促进资源开发利用 
认真执行节约集约利用的各项规定，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加大产出效益。加大批而未供地块处置力度，强化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工作。严格落实塔城地区自然资源系统业务工作管理监督“黄，红，黑牌”制度，加大存量土地处置力度，促进土地高效利用。加强耕地保护，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红线。
（四）推进民生服务工作 
深入推进不动产“交付即交证”工作，严格《额敏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解决办法方案》，继续优化办事流程、精简办事程序，有效保障办事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权利。加强用地服务保障，完善重点项目快速保障机制，提升用地审批服务效能，确保项目用地应保尽保、及早落地。继续做好土地供应工作，做好全年土地招拍挂、划拨用地等供地工作。
（五）全面推进林草长制工作 
坚持林草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重点做好河流、道路、沟渠、村庄绿化提升。全面加强新造林管护，探索建立管护激励政策，切实提高林木保存率和绿化效果。加强林木采伐和林、草地征占用审批管理，合理控制森林采伐限额，确保森林覆盖率稳定增长。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延伸林草产业链，提高林产品附加值。加快引进和培育林草龙头企业，盘活林草资产，推动林草增效、农牧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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